
施 工 書 同 意 

緣建物（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）

係立切結書人（屋主）之不動產，經協議同意申請人（身障者）    

進行房屋修繕，如有後續相關法律爭議，願全權負責，特立此切結書

為憑。

    此致

新竹縣政府

切結人（屋主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申請人（身障者）姓名：

身分證號碼：

電　　話：

切結人與申請人關係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